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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全市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谱写新时代三门峡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做出了贡献。
一、综合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783所（不含技校），教育人口44.3779万人，其中在校生40.9327万人，教职工3.4452万人。另有职业技术培训机构70所，教职工623人。
二、学前教育
全市共有幼儿园426所，其中：公办142所、民办284所、普惠性幼儿园322所。离园幼儿27784人，入园幼儿15976人，在园幼儿67135人。其中：公办在园幼儿27718人，普惠性幼儿园幼儿57645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85.86%。幼儿园教职工8795人，专任教师4778人。专任教师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4152人，占比86.89%。幼儿园占地2095.72亩，校舍建筑面积78.77万平方米，图书58.2万册，固定资产130705.75万元。
三、义务教育
全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307所，在校生235040人，教职工17274人；其中：专任教师16919人。
小学205所，毕业生27265人，招生27432人，在校生157439人，预计毕业生26935人。共有4089个班，其中：56-65人的大班0个，占0.00%，66人及以上的超大班0个，占0.00%。小学学校教职工9412人（不含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教职工），专任教师10409人（含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专任教师）；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100%；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10297人，占比98.94%。
普通初中102所，毕业生23256人，招生24913人，在校生77601人，预计毕业生26032人。共有1681个班，其中：56-65人的大班0个，占0.00%，66人及以上的超大班0个，占0.00%。初中学校教职工7862人（不含十二年一贯制、完全中学教职工），专任教师6510人（含十二年一贯制、完全中学教职工）；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9.93%，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6505人，占比99.92%。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85653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36.44%。其中小学寄宿生31815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20.2%；初中寄宿生53838人，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69.38%。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随迁子女在校生17981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7.65%。其中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校生12583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5.35%。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留守儿童在校生5712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2.43%。
全市小学和初中学校占地分别为4211.67亩和3933.97亩，校舍建筑面积分别为136.91万平方米和141.43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分别为8.7平方米和18.22平方米，藏书分别为350.9万册和303.16万册，固定资产分别是191650.44万元和206354.86万元，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为18643.02万元和16400.61万元。
四、高中阶段教育
全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42所，毕业生17479人，招生18184人，在校生53934人，教职工6198人，其中专任教师4680人。
普通高中24所，毕业生12632人，招生13777人，在校生40520人，预计毕业生13161人。共有872个班，其中：56-65人的大班0个，占0.00%，66人及以上的超大班0个，占0.00%。普通高中学校教职工5307人，专任教师3839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8.8%；具有本科学历及以上学历3793人，占比98.8%。普通高中学校占地2748.52亩，校舍建筑面积103.81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25.62平方米。藏书91.72万册，固定资产152584.98万元，教学仪器设备值9827.92万元。
中等职业学校18所（不含技校），毕业生4847人，招生4407人，在校生13414人，预计毕业生4851人。教职工891人，其中：专任教师841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5.24%；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801人，占比95.24%。中等职业学校占地856.88亩（含学校产权和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下同），校舍建筑面积34.18万平方米，藏书60.37万册，固定资产51159.28万元，教学仪器设备值11895.47万元。
五、特殊教育
全市招收各种形式特殊教育学生1505人（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651人，义务教育随班就读学生663人，送教上门191人）。其中特殊教育学校6所，在校生651，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145人，专任教师140人，特殊教育学校占地51.21亩，校舍建筑面积2.28万平方米，藏书2.43万册固定资产2905.43万元，教学仪器设备值397.04万元。
六、高等教育
全市共有高职（高专）院校2所，普通高等教育总规模5.2567万人，其中普通专科在校生3.5185万人，成人专科在校生1.7382万人。共有教职工2040人，其中专任教师1848人。总占地面积2117.93亩（含学校产权和非产权独立使用，下同），校舍建筑面积75.54万平方米，图书藏量283.57万册，固定资产72304.03万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23297.99万元。
七、其中民办教育
全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302所，在校生总数59036人，教职工总数7986人，其中：专任教师4455人。
民办幼儿园284所，在园幼儿39417人。
民办小学1所，在校生10662人。
民办普通初中7所（含九年一贯制），在校生6492人。
民办普通高中7所（含十二年一贯制和完全中学），在校生2426人。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3所，在校生39人。
八、另有职业技术培训
全市职业技术培训机构70所，结业学生120491人次，注册学生113785人次，教职工623人，其中：专任教师376人。总占地面积312亩，校舍建筑面积9.96万平方米，图书藏量12.36万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664万元。
 
指标解释说明：
1.《公报》指标按教育年度统计，即从上学年度的学年初（9月1日）至学年末（8月31日）；在校生数、教职工数、占地面积、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毕业生数、复学学生数等指标为统计时期数。
2.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是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班）幼儿数之和占在园（班）幼儿总数的百分比。
4.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随父母到输入地（同住）并在校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5.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连续半年以上，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将其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6.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初中阶段，完全中学的学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高中阶段教育，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高中阶段教育。其中，专任教师按照教育层次进行归类，小学专任教师包括小学、小学教学点、九年一贯制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小学的专任教师；初中专任教师包括初中、九年一贯制、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初中的专任教师；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包括普通高中、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
7.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8.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具有国家规定的最低学历要求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相关规定：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